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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南川区区级微型企业特色村认定管理办法》和《南川区区级微型企业孵化园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
南川府办发〔2013〕46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南川区区级微型企业特色村认定管理办法》和《南川区区级微型企业孵化园认定管理办法》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3年6月6日
南川区区级微型企业特色村认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南川区微型企业特色村（以下简称“微企村”）的认定管理工作，促进微企村健康有序发展，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微型企业特色村促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渝办发〔2012〕332号）的相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微企村是指整合优势资源，推动农业经营机制创新，增强农村发展活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特色效益产业和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经营体系。
    第三条   区级微企村的认定管理工作在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由区微型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总体协调指挥，区微型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组织实施。
第二章　认定条件
    第四条  区级微企村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立足地域特色，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或其他特色产业，着力打造柑橘、蔬菜、畜牧、渔业、林果、优质粮油、中药材、花卉苗木、烟叶、茶叶、蚕丝11个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推进乡村旅游和林下经济连片发展，形成优势产业带。
    （二）全村发展微型企业40户以上且生产规模不得低于微型企业相关行业规模标准；或全村微型企业带动的就业人数占本村劳动存量的30%以上。
    （三）有完善的管理体系，采取“公司+专业合作社+微企”、“公司+村委+微企”或其他组织方式，实行村企联建，由专业合作社或村委统一组织微型企业的产品生产，负责经营活动监管，向微型企业提供统一的订单和销售。从事传统种、养殖业的，经营用地应属于流转土地性质。
    （四）设立微型企业创业指导站，创业指导站在乡镇或村委组织下，在区微型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微企办）监督下开展工作，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健全的财务制度，有相应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管理服务人员。符合条件的应成立微型企业党支部。
    （五）做好微企村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微企村的创业指导、融资贷款、财务代账、产品推介、法律维权等方面的服务工作。
    （六）微企村应自觉遵守相关法规，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的监管，守法经营。
第三章  认定程序
    第五条  微企村每年认定一次，由微企村提出申请，经区微企办初审。
    第六条  区微企办会同区农委、扶贫办等相关部门负责本级微企村的受理和审查工作。区微企办根据申报微企村的主要产业，组织区级相关部门进行认定。属贫困村的，扶贫部门参与认定工作。
    第七条  对认定的区级微企村，报经区政府批准后命名，授予“南川区区级微型企业特色村”牌匾。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八条  微企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报经区政府同意后取消区级微企村资格，收回牌匾，不再享受相应扶持政策。
    （一）提供虚假申报材料取得区级微企村资格的。
    （二）违规使用相关部门拨付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
    （三）微企村的微型企业成活率不到90%的。
    （四）其他违返法律法规及微型企业扶持发展政策的行为。
第五章  附   则
    第九条  区级微企村申报材料的格式由区微企办统一制定。
    第十条  各级微型企业协会应积极助推微企村的建设与发展。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区微企办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区级微型企业特色村申报表
 
南川区区级微型企业孵化园认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南川区区级微型企业孵化园的认定管理工作，促进孵化园的健康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区级微型企业孵化园，是指利用闲置厂房、旧城改造楼宇、工业园厂房、就业创业基地、高校、街镇等载体让微型企业入驻，并为微型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创业培训、创业指导、融资服务、事务代理等有效服务，实现对微型企业的集中帮扶和集中展示，助推微型企业健康有序发展。 
    区级微型企业孵化园应重点吸纳从事文化创意、信息技术（含软件开发及动漫制作等）、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现代服务业、特色农业等重点行业的微型企业入驻。
    第三条 区级微型企业孵化园的认定管理工作由区微型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总体协调指导，区微型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微企办”）负责具体组织实施。
第二章　认定条件
    第四条 区级微型企业孵化园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孵化园业主单位应为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机构。
    （二）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健全的财务制度，有相应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管理服务人员，能够提供生产经营场地、基本办公条件和后勤保障服务。
    （三）有健全的管理服务机构和完善的帮扶制度，在场地租金优惠、创业指导、区场营销、融资贷款、财务代账、产品推介、法律维权等方面，提供高效便捷、质优价廉的服务。
    （四）有完备的供电、供水、消防、通讯、网络等微型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的基础设施。
    （五）具备同时入驻微型企业30户以上的孵化规模，已孵化的微型企业应存活一年以上，且存活率不低于96%。
    （六）用于微型企业孵化的场地面积应达到以下标准：
    1.标准厂房类孵化园，场地面积不低于10000平方米。
    2.楼宇、写字间类孵化园，场地面积不低于3000平方米。
    3.商业街或商贸中心类孵化园，场地面积不低于10000平方米。
    从事文化创意、信息技术（含软件开发及动漫制作等）、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现代服务业等重点行业的孵化园，场地面积可适当放宽。
    （七）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对入驻微型企业进行监管，确保微型企业守法经营。
    （八）开展非公党建工作，按规定建立基层党组织。
第三章  认定程序
    第五条 区级微型企业孵化园原则上每年组织认定一次，微型企业孵化园业主单位按照自愿的原则，向区微企办提出申请，并提交《区级微型企业孵化园申报表》（详见附件）及相关申报材料。
    第六条 区微企办负责区级微型企业孵化园申报受理和初审工作。
    第七条 区微企办牵头，组织区微型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相关成员单位组成区级微型企业孵化园评审领导小组，对上报的区级微型企业孵化园进行实地检查和集中评审认定。
    第八条 对认定的区级微型企业孵化园，报经区政府批准后命名，授予“区级微型企业孵化园”牌匾。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九条 被命名的区级微型企业孵化园须按照有关要求，每年年末向区微企办报送年度发展报告，包括一年来主要工作开展情况，取得的主要成绩、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下一步工作思路与措施等。
    第十条 微型企业孵化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报经区政府同意后取消区级微型企业孵化园资质，并收回“区级微型企业孵化园”牌匾。
    （一）提供虚假申报材料取得区级微型企业孵化园资格的。
    （二）未兑现应给予入驻微型企业各项优惠政策的。
    （三）未发挥微型企业孵化作用，或孵化的微型企业存活率低于本办法规定标准的。
    （四）有偿代办微型企业申办手续的。
    （五）其他违返法律法规及微型企业扶持发展政策的行为。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区微企办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区级微型企业孵化园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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